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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2017]1602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5,276.67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

价人民币18.07元。截至2017年9月18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953,494,269.00

元，扣除发行费用53,375,312.82元，募集资金净额900,118,956.18元。截至

2017年9月18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685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717,678,545.92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126,881,200.00元；于2017年9月18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307,677,771.65 元，收到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18,472,818.01元，理财产品收益 87,465,526.23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83,119,574.27元，收到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2,982,313.03元。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136,913,820.26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154,447,247.27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公司2017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此制度分别于2022年4月、2023年12月修订，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21年年

度股东大会、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中

国光大银行哈尔滨阳光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

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便管理不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明细

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香坊支行  
08051201040031710 

1.医药生产基地建设  

2.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  

3.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

线扩建项目（已结项）  

4.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  

5.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 

6.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

行营业部  
65010078801000000124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阳光支

行 
75950188000143672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  
632519752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已

终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  
632520304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已结

项） 

注：公司2020年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及中国光大银

行哈尔滨阳光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分行，并分别于2020年11月、12月注销原募集资金账户，相关三方监管协

议及单位协定存款协议同时终止。公司于2022年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账号632519752）结余金额（含理财收益、银行

存款利息）全部转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

行（账号632107028）开立的一般账户，于2022年1月注销原募集资金账户，

相关三方监管协议及单位协定存款协议同时终止。   



2017年10月9日，公司会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

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一千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5%的，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

知保荐机构；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

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5%的，商业

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2020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设立两个新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将开设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阳光支行及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分别变更至新设立

的两个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专项账户。划转完成后，公司

已注销上述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2020年11月24日，公司保荐

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无异议核查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11月30日、2021年1月6日与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

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

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人民币或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20%（按照孰低原则确定）

的，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2021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同时通过了于2021年12

月30日召开的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议案。2021年12月13日，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出具无异议核查意见。  

公司已于2022年1月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办理上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时，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

支行开立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632519752）结余金额为114,558,464.55元（含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现

已转至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账号

632107028）开立的一般账户。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及保荐

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于

2021年1月6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鉴于公司“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且截至 

2022年11月22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632520304）节余金额为

4,433,355.71元（含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低于500万元。公司已完成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节余资金已转至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账号632107028）开立的一般账户，并

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公司及保荐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

产线扩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

司将节余募集资金1,792.20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2023年7月27日

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公司已于2023年7月28

完成上述节余募集资金1792.20万元转至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动力支行（账号08-054201040020249）开立的一般账户。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 

方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

行 

08051201040031710 747,830,000.00 4,447,247.27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

尔滨分行营业部 
65010078801000000124 101,350,000.00 0.00 注销 

中国光大银行哈尔滨

阳光支行 
75950188000143672 50,938,956.18 0.00 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

街支行 

632519752  0.00 注销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

街支行 

632520304  0.00 注销 

合 计 － 900,118,956.18 4,447,247.27   
 

注：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54,447,247.27元，与

上表募集资金账户“截止日余额”差异为150,000,000.00元，系公司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存款产品导致，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2023 年第 8 期人民币银利多产

品（YLD202300008） 
150,000,000.00 

合 计   150,000,000.00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实施期

间，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

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基本账户，该部分等

额置换资金视同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议案。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9日出具

无异议核查意见。  

2023年四季度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24,872,692.25元，截至2023

年12月31日累计使用自有资金、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53,286,821.15元。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4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0,011.9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311.9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792.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1,767.8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1,508.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7.22%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是 74,783.00 33,358.00    1,389.56     31,432.62  94.23 2024/9/1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是 10,135.00 51.48           51.4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 否 5,093.90 5,093.90                          5,093.9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不适用  4,625.00     968.35      3,992.19  86.32 2023/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11,875.7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

项目 
不适用  6,007.80     1,147.14      5,075.45  84.48 2023/3/31 2,230.94 不适用 否 

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 不适用  13,000.00     7,684.96      9,000.27  69.23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

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 
不适用  8,000.00     7,611.57      7,611.57  95.14 2024/7/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

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不适用  8,000.00     9,510.38      9,510.38  59.44 2024/8/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0,011.90 90,011.90 28,311.96 71,767.8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期限由 2022 年 9 月 18 日延长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变更原因如下:“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于 2014 年末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当前，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压力较大，行业竞争不断加剧，客户需求呈现多样化，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加快，对制药企业的生产制造体系提出了

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两年来外部环境因素对行业影响也特别大，同时也对该项目实施进度造成一定影响，导致该项目建设进程整体延后，为

保障股东利益，确保募投项目的稳健性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公司根据市场、技术及客户需求等方面的变化，对项目具体技术方案设

计、生产线布局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等进行了审慎研究及论证。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持续推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资金安全，更

好的维护股东权益，结合项目建设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对“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计完成日期进行延期。 

2、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实施期限由 2022 年 6 月 30 日延长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鉴于公司“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募投项目已提前实施完毕（见公司公告 2022-085），且截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账号 632520304）节余金额为 4,433,355.71 元（含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低于 500 万元。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

注销手续，节余资金已转至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中央大街支行（账号 632107028）开立的一般账户，并将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3、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 

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由 2022 年 6 月 30 日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原因如

下： “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建设部分基本完成，本次延期的主要原因为：项目中工程、设备类合同的结算款、验收款、质保金未

开始支付。同时，公司新产品批准文号审批工作受到影响，原计划正式生产日期预计延后。因此，公司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与资金支付计划，决

定对“哈 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预计完成日期进行延期。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募集资金款尚未支付完毕。 

4、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 

5、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

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变更后该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并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 

该项目已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将节余募集资金 1,792.2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决议（公告编号 2023-052）。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工程完

工程度 100%，但募集资金款尚未支付完毕。本报告期“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预计效益达到不可比，项目建设为两个车间，两

个车间产品在本报告期内，销售期不统一，本报告期无法确认是否达到预期效益。 

6、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

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

为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并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实施期限 2023 年 7 月 31 日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原因如

下：募投项目“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阶段，该项目是基于近年发展迅猛的兽药市场，在公司新进军的动保业务板块的机遇背

景下的公司战略布局。公司募投项目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近年来国内市场经济环



境较为复杂多变，公司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相对谨慎，根据下游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项目实施进度及研发方向。当前，兽药行业

竞争不断加剧，监管力度增大，客户需求呈现多样化，对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制造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维护

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经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按照公司品种规划和布局，对项目具体技术方案实施、生产线布局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等进行

了审慎研究及多次论证，对项目的实施工期进行调整：车间的设备采购安装分两个阶段进行，包括液体罐区的建设；同时按照国家环保监管

新要求及公司发展需要，进行环保设备的采购及配套环保设施的施工。整体预计 2024 年 12 月完成建设。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持续推进，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资金安全，更好的维护固定权益，结合项目建设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对“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预计

完成日期进行延期。 

7、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

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

目”。审议通过了实施主体变更。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并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

案》，同意将投资项目“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实施期限由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变

更原因如下：募投项目“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目前仍处于建设阶段，该项目是基于近年发展迅猛的兽药市

场，在公司新进军的动保业务板块的机遇背景下的公司战略布局。公司募投项目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存

在较多不可控因素。近年来国内市场经济环境较为复杂多变，公司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相对谨慎，根据下游市场及客户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

项目实施进度及研发方向。当前，兽药行业竞争不断加剧，监管力度增大，客户需求呈现多样化，对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制造体系提出了更高

要求。公司为严格把控生产建设项目整体质量，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经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按照公司品种规划和布局，对项目具体技

术方案实施、生产线布局优化、生产、工艺改进等进行了审慎研究及多次论证，对项目的实施工期进行调整：因 2023 年 6 月 27 日取得土地

证，整体建设项目工期顺延，预计 2024 年 7 月 31 日完成建设。为保证募投项目顺利、持续推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资金安全，

更好的维护固定权益，结合项目建设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对“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预计完成日

期进行延期。 

8、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并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提案。“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

二期扩产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6,000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本金余额 8,000 万元，剩余 8,000 万元以利息及理财收入补齐）投资进度

计算方式为：累计已投入金额/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即 16,000.00 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4 年进行市场调研与规划、2015 年立项，距今时间较长。随着近年来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医药 

行业不断强化监管规范，一系列改革政策相继出台，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疗保险控制费用等政策陆续实施，加速了产业结构调整 

与升级。此外，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等医疗改革政策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发展受到强烈冲击，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为保证公司业务 

正常开展，需要集中优势资源，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2017]42 号），推动药品注册技术标准国际接轨，促进仿制药研发和生产水平的提升，

国家药审中心制定化学药品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该要求规定，拟定的商业化生产工艺生产并用于注册申报的批次（注册批），

其产品质量须与商业化生产产品一致。一般情况下，用于正式稳定性研究的批次可作为注册批，注册批的生产与拟商业化生产的生产场地（具

体至生产线）和设备原理应保持一致。根据以上要求，公司研发中试车间的生产批次产品将不符合注册批要求，决定将研发中试批及注册批



的生产全部使用商业化生产线进行。基于上述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调整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将终止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不再对该项目继续投入。本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1、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非 PVC 软袋输液生产线”是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

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 2022 年黑龙江省输液集中采购我公司大容量注射液中标情况，为了适应市场变化，便于大容量注

射液的集中化、规模化生产调控，保证产品质量的目标达成，同时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中的“非 PVC 软袋输液生产线”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塑瓶大容量注射剂车间（308 车间）和软袋大容量注射剂车间（307

车间）”扩建项目。新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满足输液集中采购产品种类需求、产量需求，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盈利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2、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冻干粉针剂（两条）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是公司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

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同时基于近年发展迅猛的兽药市场，在公司新进军的动保业务板块的机遇背景下，布

局兽药市场，依托公司多年制药技术优势，集中力量推出优势兽药新产品，实现公司产品结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

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冻干粉针剂（两条）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 展

“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新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增加公司产品类型，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盈 利

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3、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

同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公司发展的特定目标布局大输液市场，依托公司多年制药技术优势，集中力量推出优势大输

液新产品，实现公司产品结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部

分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 12,688.12 万元，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

[2017]003735 号”鉴证报告核验。2017 年 10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12,688.1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1,792.2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该提案（公告编号：2023-044）。 

原因：“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公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合理、节约、

有效、谨慎的原则，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严格认真把控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提高了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合理降低了

项目建设成本和相关费用。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永久流动资金系在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作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和用于购买通知存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口服固体制剂生产线、全自动化玻璃瓶输液生产线、化学原料药生产车间和生化原料药生产间，同时配套建设锅炉、质检中心、污水处理仓

库等辅助设施，整体建成前，尚无法产生经济效益；2、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对现有仓库进行改造，主要建设兽药用终端灭菌小容量注射剂、灭菌大容量非静脉注射剂

生产车间和无菌粉针剂车间，并配备BFS吹灌封一体机、脉动真空灭菌柜、软袋灌装机、液相色谱仪、干热灭菌器等主要生产、检验设备仪器及空调装备等设施，整体建成前，尚

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3、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拟利用原三期项目厂房进行改造，项目包括动保原料药生产车间、动力车间、液体罐区、厂区管线，均位于厂区的最东侧，形成相对

独立的兽药区域，整体建成前，尚无法产生经济效益；4、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拟对原有厂区已经开工建设的建筑物进行适用性改造，并重新规划

整体厂区新建生产车间及相关配套建筑物。主要建设内容为兽用马度米星铵、莫能菌 素原料药、马度米星铵、盐霉素、莫能菌素预混剂及其它复方预混剂、塑瓶输液等生产车间

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兽药新版 GMP 和欧盟 EU-GMP 相关要求的净化生产车间。整体建成前，尚无法产生经济效益。5、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

产项目拟在原有三期厂区内重新规划建设生产车间一栋，建筑物地上二层、地下一层，规划建设 150ml、250ml 塑瓶大容量注射剂车间（310 车间）。项目建设符合新版 GMP 要

求，配备自动配液系统、注塑机、吹瓶机、灌装机、脉动真空灭菌柜、水浴灭菌柜、自动灯检机、全自动包装生产线、自动入库系统等主要生产、检验设备仪器 80 余台套。整体

建成前，尚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2) (3)=(2)/(1)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 10,083.5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

扩建项目 
1,792.2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4,625.00    968.35  3,992.19 86.32 2023/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

建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6,007.80    1,147.14  5,075.45 84.48 2023/3/31 2,230.94 不适用 否 

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3,000.00  7,684.96  9,000.27 69.23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8,000.00  7,611.57  7,611.57 95.14 2024/7/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8,000.00  9,510.38  9,510.38 59.44 2024/8/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1,508.52 26,922.40 35,189.86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

目） 

1、“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变更为“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变更原因：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塑料安瓿水针剂生产线”是公司于 2014 年末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

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医药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外的医药产品将更多地进入国内市场，行业竞争不断加剧，为

适应市场变化，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塑料安瓿水针剂生产线”建设，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哈三联

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三联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项目预计总投资 6,429 万元。本项目对现有

仓储库进行改造，主要建设符合兽药新版 GMP 要求的终端灭菌小容量注射剂、灭菌大容量非静脉注射剂生产车间和无菌粉针剂车间，项目

建成达产后可实现无菌粉针剂 8,000 万支、终端灭菌小容量注射剂 3,200 万支、灭菌大容量非静脉注射剂 165 万袋的生产能力。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 4,625 万元用于建设“哈三联动保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1-082）  

2、“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变更原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于 2014 年进行市场调研与规划、2015 年立项，距今时间较长。随着近年来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向纵深

推进，医药行业不断强化监管规范，一系列改革政策相继出台，两票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医保控费等政策陆续实施，加速了产业结构调

整与升级。此外，重点监控药品目录等医疗改革政策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发展受到强烈冲击，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为保证公司业

务正常开展，需要集中优势资源，选择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2017]42 号)，推动药品注册技术标准国际接轨，促进仿制药研发和生产水平的提

升，国家药审中心制定化学药品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该要求规定，拟定的商业化生产工艺生产并用于注册申报的批次（注

册批），其产品质量须与商业化生产产品一致。一般情况下，用于正式稳定性研究的批次可作为注册批，注册批的生产与拟商业化生产的生

产场地（具体至生产线）和设备原理应保持一致。根据以上要求，公司研发中试车间的生产批次产品将不符合注册批要求，决定将研发中试

批及注册批的生产全部使用商业化生产线进行。 基于上述因素，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调整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

况，将终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不再对该项目继续投入。本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

设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4）  

3、“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变更为“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 

变更原因：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非 PVC 软袋输液生产线”是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

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 2022 年黑龙江省输液集中采购我公司大容量注射液中标情况，为了适应市场变化，便于大容

量注射液的集中化、规模化生产调控，保证产品质量的目标达成，同时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中的“非 PVC 软袋输液生产线”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塑瓶大容量注射剂车间（308 车间）和软袋大容量注射剂车间

（307 车间）”扩建项目。新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满足输液集中采购产品种类需求、产量需求，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和提

高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

于建设“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审议通过了实施主体变更，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32） 

 4、“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变更为“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 

变更原因：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内封式软袋生产线（双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是公司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

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同时基于近年发展迅猛的兽药市场，在公司新进军的动保业务板块



的机遇背景下，布局兽药市场，依托公司多年制药技术优势，集中力量推出优势兽药新产品，实现公司产品结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结

合公司制定 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内封式软袋生产线（双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项

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新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增加公司产品类型，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盈利

能力、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 2022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用于建设“兰西哈三联富纳项目”。审议通过了实施主体变更，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兰西哈三联制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8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22-048）  

5、“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变更为“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 

变更原因：原募投项目“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拟新建的“冻干粉针剂（两条）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是公司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

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同时基于近年发展迅猛的兽药市场，在公司新进军的动保业务板块的机遇背景

下，布局兽药市场，依托公司多年制药技术优势，集中力量推出优势兽药新产品，实现公司产品结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结合公司制定

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冻干粉针剂（两条）及配套设施安装工程”项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

用于开展“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新项目的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增加公司产品类型，对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和提

高盈利能力、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用于建设“灵宝哈三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兽用药品生产建设项目”。审议通过了实施主体变更，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灵宝哈三联生物药

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95） 

6、“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变更为“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变更原因：“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是公司依据当时的市场环境、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同

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围绕公司发展的特定目标布局大输液市场，依托公司多年制药技术优势，集中力量推出优势大输液新

产品，实现公司产品结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终止“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部分项

目，终止后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开展“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医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建设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输液二期扩产项目”，变更后该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披露《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及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23-031） 

7、“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变更原因：“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扩建项目”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完成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节余募集资金 1,792.20 万元转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决策程序：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哈三联大容量注射剂生产线

扩建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1,792.20 万元转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